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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成員的委任 

及 

董事名單和他們的地位和作用 

 
執行董事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成員的委任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WRIGHT 

Bradley Stephen 先生（「WRIGHT 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和董事會轄下

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成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起生效。 

 

WRIGHT 先生，56 歲，為本公司香港以外即歐洲和美國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彼在香

港警務處任職擁有逾 33年經驗。WRIGHT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加入當時的皇家香港警察

部隊作為督察，並在達到規定的退休年齡時達致總警司的職級。 

 

在彼早期的職業生涯，WRIGHT 先生在多個軍裝前線維持治安岡位工作，如巡邏指揮

官（Patrol Subunit Commander）、警察機動部隊排長（Police Tactical Unit Platoon 

Officer）、分區助理指揮官（Assistant Divisional Commander）及警察總部的高級員工

督察（Senior Staff Inspector at Police Headquarters）。在一九九零年代末至二零零零年

代初，WRIGHT 先生在調往九龍內部調查科（Kowloo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Office）之

前在培訓和專業發展領域工作。在彼過去十年的職業生涯，WRIGHT 先生擔任一些指

揮職位，領導接近 1,200名警察，包括水警港外區指揮官、總警司支援及旺角區地區指

揮，由二零一八年直至退休為止。在彼的職業生涯中，WRIGHT 先生經常被認可及授

予五項指揮官嘉獎（Commanding Officer’s Commendations）、一項警務處處長嘉獎以

及在二零二一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名單中獲授香港警察榮譽獎章（P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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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先生於一九八七年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畢業，並持有歷史及政治榮譽學士學位。由於致力終身學習，彼

一直持續學習，不僅完成而且在各種培訓中表現出色，包括（僅舉幾例 ）香港科技大

學領導力和公共政策課程，毅偉商學院（Ivey Business School）- 高級公共政策和管

理，利益相關者在動盪環境中的參與和公共部門問責制，以及密歇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戰略創新。 

 

WRIGHT 先生與本公司訂立一份委任函，並將會負責與本公司人力資源總裁提供咨詢

和協調。此外，WRIGHT 先生亦將會監督本集團的人力資源及採購部門，包括本集團

的場地的安全及相關事項。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WRIGHT 先生將出任直至本公司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彼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WRIGHT 先生有

權享有薪金為每月 125,000港元，此乃董事會根據其轄下薪酬委員會參考彼在本公司的

職務及職責、本公司業績及現行市場情況後作出的審閱和建議而決定。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 於本公佈日期，WRIGHT 先生在本公佈日期之前過往三年並無在

其他香港或海外地方上市的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彼亦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概無任何其他關係。WRIGHT 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擁有任何權益而須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V 部之涵義披露。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概無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條至第 13.51(2)(v)條規定須予披

露有關委任 WRIGHT 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的資料，亦無其他事項需要本公司股東垂

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 WRIGHT 先生加入董事會。 

 

董事名單和他們的地位和作用 

 

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董事會、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的組成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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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 

董事 
審核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風險管理 

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 

執行董事 

邱素怡  

（主席） 
 主席 成員  成員 

PAK William Eui Won  成員 成員  成員 

SCHLANGMANN Wolfgang Paul Josef     成員 

WRIGHT Bradley Stephen    成員 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國斌 成員   成員 成員   

GILES William Nicholas  成員 成員 主席 主席  

夏其才 成員   成員  

劉行淑  成員 成員   

勞建青 主席 成員      

 

承董事會命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邱素怡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除非另有指定，本公佈所列的日期乃指香港時間。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邱素怡女士 鍾國斌先生 

PAK William Eui Won 先生 GILES William Nicholas 先生 

SCHLANGMANN Wolfgang Paul Josef 先生 夏其才先生 

WRIGHT Bradley Stephen 先生 劉行淑女士 

 勞建青先生 
 


